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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证天通（2016）特审字第 0301106 号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

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

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中证天通(2016)

审字第 0301132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

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

制基础并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

制的《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基

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

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5 年度工作报告》

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

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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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公益支出（包含专项资助等支出）情况  

（1）公益事业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①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89,438.90 

②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③行政办公支出  5,030.00 

④其他支出  0.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  --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32% 

2、接受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2,097,243.00  1,500.00  2,098,743.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097,243.00  1,500.00  2,098,743.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097,243.00  1,500.00  2,098,743.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对捐赠人构成

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性目的

赠与） 

0.00 0.00  0.00  

3、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5 年度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2,098,743.00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

仅
用
于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使
用



 

3 

以上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捐赠方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①邵学 0.00 2,000,000.00 2,000,000.00 

基 金会 章 程范

围内开展活动  

其中：货币捐赠 0.00 2,000,000.00 2,000,000.00  

非货币捐赠     

②朱相宇  0.00 20,000.00 20,000.00 

基 金会 章 程范

围内开展活动  

其中：货币捐赠 0.00 20,000.00 20,000.00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0.00 2,020,000.00 2,020,000.00 -- 

4、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执

行、监督和

评估费用 

人员 

报酬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

推广

费用 

其他 

费用 
小计  

保家小学计

划 
19,196.00 45,987.9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5,987.90 

华宇助学（一

对一助学） 
24,400.00 42,25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2,251.00 

专项助学 1,200.00 1,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00.00 

合    计 44,796.00 89,438.9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9,438.90 

5、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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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小学计划 西宁华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5,900.00 40.14 
购买复印机、一体机捐助

给学校 

合     计 -- 35,900.00 40.14 -- 

6、委托理财  

贵基金会 2015 年度无此项业务发生。  

7、投资收益  

贵基金会 2015 年度无此项业务发生。  

    8、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邵学 基金会发起人 无  无  无  无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无。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无。  

（2）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无。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

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

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

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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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5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仅
用
于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使
用


